
苗栗縣輔具資源中心 
社團法人苗栗脊髓損傷者協會承辦 

                   二手輔具媒合流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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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輔具媒合需求者電洽/親洽中心提出服務申請。 

資格符合 

結案 

輔具收回 
適用 

違反計畫第八條第五款

之規定/不適用 

附件二 

2 天 

滿足需求 

14 天 

提供其他相

關資訊或轉

介其他資源 

1.不具政府單位輔具補

助資格者。 

2.具政府單位輔具補助

資格，低收入戶。 

3.具政府單位輔具補助

資格，中低收入戶。 

4.具政府單位輔具補助

資格，一般戶。 

14 天 

資格不符 

無法滿足需求 

六 

個 

月 

內 

資 

格 

不 

符 

進行評估及確認

媒合優先順序 

安排進行訪視

社工/輔具評估

人員追蹤媒合輔

具之使用狀況 

辦理二手輔具媒合手續


